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相关

规定的说明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宁波好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有的浙

江上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上佰”）49%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公司董事会经审慎判断，认为本次交易符合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

管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 

一、 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一条的规定  

公司不存在《创业板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一条规定之不得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如下情形： 

1、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 

2、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

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留意见

所涉及事项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本次发行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

除外； 

3、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

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4、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

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6、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

为。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第十一条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的规定 

公司本次交易之配套募集资金计划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补充标的

公司流动资金和支付中介机构费用，符合《创业板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规定：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2、除金融类企业外，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不得为持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

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3、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公司

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

条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十八条的规

定 

《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或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创业板定位，

或者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上下游”。 

浙江上佰是一家为知名家电品牌提供电商销售综合运营服务商，通过协助品

牌方进行品牌产品的定位与优化，运用自身渠道积累、内容打造与流量引导能力，

为品牌方提供全链路电子商务服务，帮助品牌方提升知名度与市场份额。上市公

司与浙江上佰均从事电商服务业务，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修订），

双方所处行业均为“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根据《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4754-2011），双方所处行业均属于“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之“64，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浙江上佰所处行业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

暂行规定》第四条所列的不支持其在创业板申报发行上市的“农林牧渔业；采矿

业；酒、饮 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

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行业类型。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所属行业符合创业板定位，亦属

于公司同行业企业，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

十八条的规定。 

四、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的

规定 

《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八十。市场参考

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六十个交易日

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 43.02 元/股，系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87.74%，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的 80%。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

行）》第二十一条的有关规定。 

特此说明。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2 日 


